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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真的有毒樹果實理論嗎？（下）──簡介實質保護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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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延續上⼀篇⽂章的案例及討論[1]，我國法律規定跟法院⾒解到⽬前為⽌，沒有直接使⽤英美法上的毒樹果實理
論[2]，⽽是另外⽤「實質保護法理」的概念，來說明沒有毒樹果實理論的適⽤下，如何處理前階段違法取證與
後階段合法取證之間，具有關聯性的狀況[3]。在此，法院認為需要符合以下三個步驟，以下⼀⼀作說明：

⼀、前⾯的取證⾏為違法

⾸先我們必須把警察的取證⾏為拆成兩個階段來觀察。

第⼀個階段所取得的證據，應該看犯罪偵查者（包含員警）有沒有違反刑事訴訟法的取證規定，⽽有違法取
證、證據缺乏證據能⼒的狀況[4]。

所以，如果這個階段的⾏為違反法律規定的話，這個階段所拿到的證據就不能⽤了，然⽽，犯罪偵查者真的就
不會使⽤了嗎？

⼆、後⾯的取證⾏為合法[5]

在第⼆階段的情形，犯罪偵查者利⽤了「前⾯」所取得的證據，更進⼀步地去追查犯罪嫌疑⼈有沒有其它的證
據，⽽在這個階段因為犯罪偵查者知道犯罪嫌疑⼈⼤概的情況了，就不⽤再去⽤違法的⽅式對他進⾏搜證，⽽
是⽤合法的⽅式取證，例如案例中警⽅向法院聲請搜索票合法搜索。

所以，對於犯罪偵查者來說，在⼀開始案情⽐較複雜的情況下，如果採⽤違法的⽅式取得第⼀次的證據，雖然
不能使⽤，但再去取得後⾯階段更多的證據，其實⽐他第⼀次就去取得合法證據，來得更容易許多。

也因此，就算先前的違法⾏為所取得的證據不能在法庭上使⽤，也能利⽤違法取得的證據，再去⽤合法的管道
聲請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不利的處分。例如，像是聲請搜索、羈押、限制出境等等。

三、前⾯的違法取證與後⾯的合法取證緊密結合

然⽽，後續的合法取證⾏為，形同讓「前⾯」排除證據能⼒的規定失去意義，使得犯罪偵查者更容易取得對犯
罪者不利的其他證據，架空法律對於基本⼈權的保障。

所以，法院通常會審查，利⽤前⾯違法取得的證據，是不是與後⾯取得證據有前因後果的關聯性、後⾯的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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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不是個別且獨⽴的偵查⾏為、前後兩階段的⾏為是不是可以視為整個取得證據流程的⼀個⾏為等等。會
得出不同結論：

（⼀）如果認為前後兩階段的⾏為密不可分的話，就看前⾯⾏為違反哪⼀個刑事訴訟法的取證規定，
來認定後⾯所取得的證據可不可以使⽤。

（⼆）如果認為前後兩個⾏為沒有因果關係、各⾃獨⽴，雖然前⾯已經做出違法取證的⾏為了，但後階
段獨⽴的合法取得證據是可以在法庭上使⽤。

四、結論

本⽂案例中，為什麼警⽅可以找到B，是因為X對A問話的時候，⽤⾮法暴⼒的⼿段，毆打A讓他把B的藏⾝地
點說出來，在現代法治重視、保障⼈權的情況下，這種問話的⽅式是不能被允許的。

雖然從案例可以簡單看出，警⽅⼀連串的偵查⾏為都是有前因後果的關係。不過現⾏刑事偵查流程較為複雜，
套⽤到⽬前法院的⾒解，可能認為警⽅前⾯的問話所得出來的⾃⽩，雖然不能作為認定A對B有綁架⾏為的證
據。不過警⽅後來根據⾃⽩所找到的繩⼦與藥物的搜索⾏為，也可以拿來證明A對B有綁架的事實，與前⾯的
不合法問話沒有關聯性，屬於個別獨⽴偵查的情況。如果是這樣，警員X的後階段⾏為就會被認定是合法的，
藥物與繩⼦也可以⽤來當作證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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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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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理念相調和之⽅向進⾏，期能保障個⼈基本⼈權，⼜能兼顧真實之發⾒，⽽達社會安全之維護。因此，
探討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亦不能悖離此⼀⽅向。」⽴法理由可參考⽴法院公
報第92卷第8期院會紀錄，⾴1894-1900。

   例如最⾼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45號刑事判決就有說到相同的概念：「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法
取得證據後，進⼀步衍⽣取得之證據，縱與先前之違法取證具有如毒樹、毒果之因果關聯性，然該進⼀步
採證之程序，苟屬合法，且與先前違法取證係個別獨⽴之偵查⾏為，我國刑事訴訟法並無排除其作為證據
之明⽂；必先前違法之取證，與嗣後之合法取得證據⾏為，⼆者前後密切結合致均可視為衍⽣證據取得程
序之⼀部，該衍⽣證據之取得因⽽存在違法事由，始得依其違法之具體情況，分別適⽤刑事訴訟法證據排
除之相關規定，認無證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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